附件5
事业单位职称申报推荐数量核准表

申报单位（公章）：

	单位
	中级
	备注

	
	现有中级专技岗位数量
	按结构比例核准职称数量
	实聘

人数
	未聘

人数
	本年度已推荐其他系列（专业）申报人数
	本系列（专业）拟推荐申报人数
	

	
	
	
	
	
	
	
	

	
	
	
	
	
	
	
	

	
	
	
	
	
	
	
	

	
	
	
	
	
	
	
	


注：1.此表一式一份，同时上传电子扫描件。

2.按结构比例核准职称数量=现有专技岗位数量×150%，实聘人数+未聘人数+本年度已推荐其他系列（专业）申报人数+本系列（专业）拟推荐申报人数≤按结构比例核准职称数量。

3.现有专技岗位数量、实聘人数的填报依据为提交表格一个月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核准的《四川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审核表》，各单位未聘人数须包括取得各系列（专业）职称但未聘用人数。
